
                          
                                                                                                
 

 

 

一踢科技軟體攻頂計畫雲端解決方案買賣定型化契約附約 

 

立約承租人： [甲方營業登記名稱]                           （以下簡稱甲方） 

 

立約出租人：一踢科技系統整合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玆因甲方申請租用乙方於「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之雲端解決方案 (下稱本服務)，雙方

同意訂立本契約書，訂定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 契約期間 

1. 有效日期：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 

2. 契約到期日前一個月，乙方將通知甲方進行續約。 

3. 數位發展部「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到期後，如甲方欲繼續使用本服務，屆時得

以優惠金額簽訂新約。 

 

第二條 服務費用 

1. 本服務所提供之內容及服務價格依數位發展部「引領中小微型企業數位轉型戰略攻頂計畫」為計算基

礎。 

2. 甲方應自本契約生效日起，3個工作日內向乙方付清自付額 (匯費由甲方負擔)，逾期未繳清者，由乙方

辦理終止租用本服務，乙方得逕行移除其帳號及於乙方公司所儲存之各項資料，並追繳各項欠費。甲方

如繳清欠費，則檢附繳費單據向乙方辦理恢復系統帳號及服務作業。 

3. 甲方因使用本服務所產生之自行負擔費用（如簡訊費）及其他應付費用或款項，如客戶未於約定期限內

付款，乙方將暫停本服務。若遲延逾十五日未結清，本服務將暫停服務，並追繳各項欠費。甲方如繳清

欠費，則檢附繳費單據向乙方辦理恢復系統帳號及服務作業。 

4. 如因乙方公司政策、增加新功能或其他因素調整系統費用，契約有效日期內甲方將不受其影響，契約期

間仍維持原有功能及價格。 

5. 匯款資訊：甲方支付乙方之費用以匯款支付，乙方帳戶資料如下： 

 

第三條 智慧財產權 

本服務之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所有權均專屬於乙方，除甲方依本同意書提供之

資料外，非經乙方事先書面授權同意不得擅自使用、修改、重製，並不得將其洩露、授權或銷售予第三

人。 

帳號：103-03-500769-9 

戶名：一踢科技系統整合有限公司，分行：文山分行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 



                          
                                                                                                
 

第四條  服務層級協定（SLA）指標 

 

指標 說明 

*1. 系統可用性 客戶使用系統正常運作率達98.5%以上的高可用性 

*2. 客服支援時段 客服服務時間為週一～週五 09:00～18:00，甲方如發現異常或無

法正常使用的情況下，均可透過客服專線 or LINE官網客服進行

諮詢、提出疑問，一踢也必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於標準服務時間之

1小時內聯繫上，於 5小時內恢復正常使用，並設有備援伺服器

機制，如遇緊急狀況會啟動相關機制。 

另外，系統可操作使用時間為 24小時服務不中斷，伺服器 24小

時運作，週一～週日 00:00～24:00，隨時都能夠使用系統 

*3. 服務中斷補償 系統服務發生中斷，導致甲方無法使用滿 5個小時以上，補償方

案有二供客戶選擇。 

方案一：月租費予以扣減每小時 10元 

方案二：中斷時間每 1小時予以增加免費使用 1天，中斷時間達

2小時予以增加免費使用 2天，以此類推 

*4. 問題回應時間 【一級問題】：系統無法使用、伺服器異常，在 5小時內搶修與

恢復正常使用，有備援機制，如遇緊急狀況會啟動該機制。  

【二級問題】：系統操作、諮詢服務，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於上

班時間之 1小時內聯繫上，並安排相關人員處理。 

*5. 復原點目標

（RPO） 

系統將於每天的早上 6點、中午 12點、凌晨 2點分別進行一次備

份，並保留 3個月，當意外導致系統中斷，最多能回復到前一天

凌晨 2時前的資料。 

 

 

第五條 資料保密義務 

1. 甲、乙雙方均同意如因本合約所知悉或持有對方之客戶資料、營業秘密、技術秘密資料、營業額、銷售

品項資訊或涉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事項時，均負保密義務，非經對方書面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任何

人。  

2. 甲方同意，讓乙方可針對因本服務所取得之甲方營業銷售資料以去標籤化之方式進行數據管理分析，但

管理分析之資料，甲方應依乙方之要求，免費提供乙方使用。  

3. 乙方因本服務所掌握之甲方相關資料，應負有保密義務，除甲方要求查閱本身資料，或有下列情形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電信法第7條或其它相關法令規定查詢外，乙方不得對第三人揭露。  

4. 甲方均同意乙方得於(包含但不限於)推廣、行銷文案內提及甲方之公司名稱。 

 

 

第六條 契約終止 

1. 甲方欲終止本契約之服務時，應親自向乙方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書面終止租用手續，並繳清所有費用。 

2. 甲方申請暫停服務、違反法令或因欠費致被暫停服務者，其停止租用期間，租費仍應照繳。 

3. 甲方違反本服務契約之任一條款規定，乙方得視情形於通知甲方後暫停提供服務，至甲方改善違約情況

時為止。 



                          
                                                                                                
 

4. 甲方非經乙方書面同意，不得轉讓本契約之權利及義務予第三人，如有違反，乙方得終止本契約。 

 

第七條 申訴服務 

甲方不滿意乙方提供之服務，除可撥乙方之服務專線外，亦可透過乙方網站提出請求處理，乙方即視實

際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乙方服務專線：02-7730-7632 

 

第八條 附則 

本契約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之。 

 

 

立合約書人 

甲方：                     乙方：一踢科技系統整合有限公司 

負責人：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地址：   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